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株洲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文件
株城管办〔2024〕16号

株洲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
关于 2024 年 3 月份城区城市管理工作

考核评价的情况通报

各区人民政府：

按照《城区城市管理考核评价办法（2023版）（试行）》，

市城管委办公室牵头组织对各区 3月份城市管理工作进行了

检查考评，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：

一、城区城市管理考核评价结果

城区

项目
芦淞区 荷塘区 石峰区 天元区

总成绩 84.277 82.870 77.354 76.401

排名及档次
第一名

合格

第二名

合格

第三名

合格

末 名

合格

第一责任人
区 长：

王 强

区 长：

罗鹏程

区 长：

石慧彬

区 长：

何 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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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区

项目
芦淞区 荷塘区 石峰区 天元区

直接责任人

分管

副区长：

刘 峰

分管

副区长：

王 昆

分管

副区长：

钟富强

分管

副区长：

谌 华

奖 罚 奖 100万元 奖 60万元 不予奖罚 罚 30万元

二、一季度街道、乡镇城市管理考核评价结果

城区

项目
芦淞区 荷塘区 石峰区 天元区

第一名
贺家土街道

办事处

茨菇塘街道

办事处

铜塘湾街道

办事处

马家河街道

办事处

第一责任人 吴 鹏 何 毅 占忠建 王晓净

奖 罚 奖 3万元 奖 3万元 奖 3万元 奖 3万元

末 名 白关镇
月塘街道

办事处

响石岭街道

办事处
群丰镇

第一责任人 万 里 罗 铭 周 骥 钟一苇

三、月度日常检查考核评价结果（90%）

城区

项目
石峰区 天元区 荷塘区 芦淞区

环境卫生管理

考评成绩(6%)
4.440 4.530 4.650 4.710

环境卫生管理

排名
4 3 2 1

市容市貌管理

考评成绩(6%)
4.740 4.560 4.950 4.848

市容市貌管理

排名
3 4 1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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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区

项目
石峰区 天元区 荷塘区 芦淞区

道路机械化清洗

考评成绩（3%）
2.309 2.375 2.417 2.474

道路机械化清洗

排名
4 3 2 1

市政设施维护

管理考评成绩(7%)
5.689 5.767 5.943 5.851

市政设施维护

管理排名
4 3 1 2

园林绿化养护监管

考评成绩(7%)
6.199 6.129 6.251 6.090

园林绿化养护

监管排名
2 3 1 4

城市管理综合执法

考评成绩(12%)
11.226 11.404 11.423 11.423

城市管理综合

执法排名
4 3 1 1

数字城管

考评成绩(13%)
8.531 8.077 8.233 8.705

数字城管排名 2 4 3 1

城市垃圾分类工作

考评得分（12%）
8.640 9.360 8.760 9.600

城市垃圾分类工作

排名
4 2 3 1

户外广告、牌匾

管理工作考评得分

（4%）

3.520 3.440 3.360 3.280

户外广告、牌匾

管理排名
1 2 3 4

社会综合评价

考评得分（8%）
6.442 6.474 6.490 6.371

社会综合评价

排名
3 2 1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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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区

项目
石峰区 天元区 荷塘区 芦淞区

考评科督查

考评成绩(12%)
9.980 9.560 10.080 10.300

考评科督查排名 3 4 2 1

合计得分 71.716 71.676 72.557 73.652

排 名 3 4 2 1

四、月度集中检查考核评价结果（10%）

城区

项目
石峰区 天元区 荷塘区 芦淞区

集中检查

成绩（10%）
8.138 8.025 8.113 8.325

排 名 2 4 3 1

五、倒扣分项目评价结果

城区

项目
石峰区 天元区 荷塘区 芦淞区

安全生产工作考评 0.000 0.000 0.000 0.000

宣传和舆情工作

考评
0.000 0.000 0.000 0.000

督办和重点督办 0.000 -0.300 0.000 0.000

领导督查考评 0.000 0.000 -0.300 -0.500

合计得分 0.000 -0.300 -0.300 -0.500

排 名 1 2 2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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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月度重点工作考核评价结果

城区

项目
石峰区 天元区 荷塘区 芦淞区

创建城市管理精细

化示范街区工作

加减分

-2.000 -2.000 2.000 2.000

检查验收情况 不合格 不合格 合格 合格

城区户外广告和牌

匾标识安全监管和

专项整治工作

倒扣分

0.000 -2.000 -0.500 -1.000

排 名 1 4 2 3

开展城区义务植树

“三认”活动加减分
-1.000 1.000 0.000 0.500

排 名 4 1 3 2

开展城区市容“十

乱”整治和便民疏导

点设置工作加减分

0.500 -1.000 1.000 0.000

排 名 2 4 1 3

七、月度亮点工作考核评价结果

城区

项目
石峰区 天元区 荷塘区 芦淞区

项 目 无

神农大道村

民自留地美

化工程。

无

老式便民宣

传栏升级改

造项目。

加 分 0.000 1.000 0.000 1.3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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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株洲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

2024年 4月 11日

抄送：市人大环资委、市人大财经委、市财政局

株洲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 4月 11日印发


